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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本校為配合全球化趨勢與國際接軌，提升學生英語能力，鼓勵本校

非以英語為母語之本國籍教師，而以英語講授課程者，特制訂本辦

法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各教學單位專任教師所開設的課程，排除應用英

語學系、通識、各系之專業英語、進修學士班、推廣教育或針對各

項英文檢定考試所開設之課程，及語文類課程；其餘若有疑義之課

程，由教務處認定之。 

第 三 條  所謂英語授課是指教師所有授課教材、輔助教材、教學計畫及大綱、

上課講授內容、討論與解說都以英語表達，並於教務系統中標明為

全英語授課。 

第 四 條  本辦法之英語授課，以不強制學生選課為原則，但國際榮譽學程之

課程不受此限。 

第 五 條  英語授課獎勵申請每學期辦理一次，於排課確定後提出申請，教師

填妥當學期申請書並檢附英文版教學計畫表，向開課單位提出申

請；審核分為學期初審及期末複審兩階段，經教務處初審通過後實

施，期末時繳交授課教材供開課單位複審參考，複審通過後予以補

助。 

第 六 條  本校教務處得審核教師以英語授課之實況，如未依本辦法之規定授

課則不予獎勵。 

第 七 條  經審核通過之英語授課課程另依「開南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暨鐘點費

核計辦法」核發作業批改費。 

第 八 條  教師英語授課課程之內容與成效，應於下一學期初提交各開課單位

課程委員會進行審議，審議結果提送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。 

第 九 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